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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0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20 號 7 樓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（02）2358-2535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（02）2358-253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9日 

發文字號：房仲全聯芳字第 111012號 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說明三 
 

主旨：檢送不動產經紀業個人資料管理內部自主稽核表及其法規

依據、相關說明等各 1 份，敬請轉知所屬會員參考運用並確

實依相關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11年 1月 14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7068號函及內政

部指定地政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 18

條及第 23條等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，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內政部依據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訂定上

辦法，依辦法第 23 條規定，不動產經紀業應於發布施行日起 6

個月內(即 111 年 6 月 1 日以前)，依該辦法規定修正個人資料檔

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(以下簡稱安維

計畫及處理方法)報請所在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備查。另為確

保上開維安計畫及處理方法之落實，同辦法第 18條第 1項及第 2

項規定，應依其業務規模及特性，衡酌經營資源之合理分配，訂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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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個人資料安全維護稽核機制，並指定適當人員每半年至少進行

1 次安維計畫及處理方法執行情形之檢查，檢查結果應向負責人

提出報告，並留存相關紀錄至少 5年。先予敘明。 

三、檢送「使用資通訊系統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消費者個人資料達一萬

筆以上者應採取之資訊安全措施相關說明」、「不動產經紀業個人

資料管理內部自主稽核表」、「不動產經紀業個人資料管理外部稽

核表」及「不動產經紀業個人資料管理內部自主稽核檢核表法規

依據及說明」等 4種資料供參，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應確實依相

關規定辦理稽核，並留存相關紀錄，以供必要時說明執行情形。 

 

 
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 

副本： 

 

理事長 張世芳 


